奉贤区水务局关于2025年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牵头整改项目整改完成情况公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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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3.3.3
	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效果差。奉贤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水质达标率低于全市平均水平。督察发现，柘林镇王家圩村18号处理站无法正常运行；青村镇、四团镇、头桥街道、金汇镇、奉城镇采样监测的12座设施中，有8座出水水质不合格。
	进一步强化农污设施运维管理力度，提升设施运行效能。
	2025年12月31日
	问题点位已完成即知即改。柘林镇对王家圩村18号处理站进行了全方位排查，调整曝气装置运行频率，目前设施正常运行。青村镇湾张村3号、湾张村7号，头桥街道戴家村1号，金汇镇梁典村2号，奉城镇白衣聚村1号处理站通过添加药剂、调整膜池曝气量等措施，水质监测结果达标，已完成整改。青村镇和中村13号处理站督察期间为改造处理设施，设施正在调试运行中，目前水质监测结果达标，已完成整改。四团镇小荡村17号、夏家村20号处理站已完成工艺改造，改为资源化利用，出水水质结果符合农田灌溉水质标准（GB5084-2021）。
	区水务局
	各街镇、海湾旅游区
	已完成整改


